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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如何在排除核電情況下，在 2025 年

前達成碳排放量減半及核電廠均位在活動斷層帶 5 公里內，可

能受到海嘯侵襲引發核災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08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6-336） 

邱委員就如何在排除核電情況下，在 2025 年前達成碳排放量減半及核電廠均位在活動斷層帶

5 公里內，可能受到海嘯侵襲引發核災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政府於 100 年 11 月 3 日宣布「確保核安、穩健減核、打造綠能低碳環境、逐步邁向非核家園

」能源發展願景，已明確提出未來將在確保不限電、維持合理電價、達成國際減碳承諾等 3

項原則下，積極落實各項節能減碳與穩定電力供應配套措施。為能逐步降低我國對核能之依

賴，政府規劃自「需求面」生活、產業、環境、法制各面向推動各部門「節能減碳」，以積

極降低用電需求，減少尖峰用電；並由供給面「低碳開源」，推動再生能源發展、擴大低碳

能源使用、發展能源科技，推動替代電源興建，以確保電力穩定供應。政府將藉由每年檢視

能源科技發展進程、節能減碳配套措施落實成效、碳排放控制情況，積極創造達成非核家園

有利條件。 

二、政府在推動各項「穩健減核」措施時，採取下列措施以積極降低我國碳排放情形： 

(一)推動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行政院於民國 99 年成立節能減碳推動會，並整合各部會機關

之節能減碳輔導能量，促使各部門產業積極投入節能減碳。100 年依據國家節能減碳總計

畫所提出之「國家節能減碳總行動方案」共執行 229 項計畫，新增之減量約 482 萬公噸

二氧化碳；另為達成我國節能減碳目標，於節能減碳能力建構上，亦針對各策略面向大

力投入，以創造間接減碳效益，包括持續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法」立法及其配套措施、

整合規劃能源稅制、推動智慧電網計畫、打造低碳社區與社會、建設低碳島及推動綠能

產業旭升方案促使我國邁向全球綠能產業重鎮等，以達成整體國家之政策目標。 

(二)輔導能源產業進行自願性減量：依循國際 ISO 14064-2 專案型減量標準，96 年迄今輔導完

成 25 件自願性溫室氣體減量專案，包含再生能源發電、電廠設備效能提升及低碳燃料轉

換等類型之減量行動，100 年並經第三方公正單位查證之額外減量逾 600 萬噸之二氧化碳

當量，逐步帶動產業推廣節能減碳之意願與行動。 

(三)透過法制規範強化溫室氣體減量能量：透過「溫室氣體減量法」立法來建立國內碳權交

易體制，將減量成效轉換為具經濟價值之碳額度，以作為降低減量成本與普及減量行動

之碳經濟工具，促使產業往低碳化結構調整。 

三、日本 311 大地震引發海嘯，造成福島核電廠核子事故後，經濟部已責成台電公司辦理核安總體

檢，檢討現行電廠設計基準之妥適性及當超出設計基準之災害發生時之因應作為，提出總體

檢進度與具體改善措施，以強化因應複合式災害之應變能力，根據本院原能會對我國 3 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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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中核電廠總體檢安全評估結果，確認無重大或立即安全顧慮。核四廠亦已於 101 年 1 月 12

日完成近期總體檢項目評估，刻由本院原能會審查中。 

四、台電公司委託中興顧問公司進行各核電廠海嘯模擬分析，包括以大比例尺重新測量並繪製各核

電廠陸、海域地形資料、驗證各核電廠終期安全分析報告之海嘯條件設計基準適當性及安全

性，本院國科會嗣依海嘯模擬研究結果，配合上述實測地形，以精細分析網格進行海嘯數值

模擬、動能衝擊影響評估及總體檢分析結果，各核電廠廠房基地高程皆高於模擬海嘯溯上高

程。 

五、福島 311 事故後，本院原能會根據我國與美國法規經保守嚴謹之評估結果，已公告將緊急應變

計畫區半徑由 5 公里增加至 8 公里。惟為避免放射性物質外釋，當發生超出電廠設計基準之

災害時，若造成機組同時遭遇廠區全黑及反應爐喪失補水等類似福島事故之情形，台電公司

已建立機組斷然處置程序，執行反應爐緊急洩壓、圍阻體排氣，並將後備或救援水源注入爐

心，確保反應爐與用過燃料池燃料被水淹蓋，確保核燃料不會發生熔損，避免造成輻射外洩

及大規模疏散民眾之情形。 

（三十）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添財就二代健保重新擬定健保收費規定並提出

「我國健康保險制度檢討報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08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6-335） 

許委員就建請二代健保重新擬定健保收費規定並提出「我國健康保險制度檢討報告」問題所

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全民健保是全民互助的社會保險，故保險費繳納係依經濟狀況量能付費，高所得者負擔較多，

低所得者負擔較少，使全體民眾皆能獲得適當的醫療照護。二代健保於維持現行保險費計收

方式下，另針對高額獎金、兼職薪資所得、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租金收入

等外界普遍認為應納入計費之其他所得，另計收補充保險費，使所得相同者之保費負擔趨於

一致，可進一步提升保費負擔之公平性。 

二、二代健保雖然增加補充保險費之收取，但由於健保法修正後已明定政府負擔本保險總經費不得

低於年度保險經費扣除法定收入後金額之 36%，較現行制度增加 2%以上，因此，民眾和雇主

的整體保費負擔將會相對減少。而且未來如果費率從現行 5.17%往下調整，無需負擔補充保險

費的民眾，其負擔確實會較現行制度減輕。 

三、開源節流並重為本署一貫之政策目標，為合理控制醫療費用，本署除實施總額支付制度外，並

持續致力於支付制度改革（如推動住院診斷關聯群支付制度、論人計酬等），建立整合照護

模式，並定期調整健保藥價，以提升用藥權益。另，亦將監督本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加強醫療

費用審查、輔導高診次病患就醫，期減少非必要之就醫、用藥、檢查與治療，讓健保資源使

用更有效益。 


